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5號

上  訴  人  晉惠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煌               

訴訟代理人  簡文鎮  律師

            詹順貴  律師

            李柏寬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榮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區段徵收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

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申請坐落○○市○○區○○○段00-

0、00及00號建號建物基地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訴，暨

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

訟庭。

二、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為辦理「臺中市○○○○地區區段徵收案」（下稱

系爭區段徵收案），報經內政部以民國107年8月28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1071305191號函核准區段徵收，被上訴人據以107

年10月2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82號公告（下稱107年10

月2日公告，公告期間：自107年10月8日至107年11月7日

止）區段徵收○○市○○區○○○段（下同）0-0地號等2,1

19筆土地，並一併徵收區段徵收範圍內公、私有土地上之私

有土地改良物，並以107年10月2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

821號函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上訴人

所有00-0地號等27筆土地（含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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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地號土地，此6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之

00-0、00、00及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位於上開區

段徵收範圍。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向被上訴人申請發給抵

價地，經被上訴人以108年12月30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80311

519號函核准。嗣上訴人於110年12月9日申請按原位置保留

分配，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7日以府授地區二字第111002344

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系爭建物尚不符合原位置

保留分配土地之要件等語。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

駁回，乃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⑵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110年12月9日之申請，作成

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於○○市○○區○○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規劃為住宅區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按上

訴人申請准予原位置保留分配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駁回

後，提起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

  ㈠系爭區段徵收案實施建築管理之時間為61年11月30日，系爭

建物建築完成日期均早於61年11月30日，且查無建築執照或

使用執照，尚難認前揭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依建築法

第25條及第28條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之紀錄，故應

屬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3項所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而無

使用執照之建物，不符臺中市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建物基地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下稱臺中市審核作業規

定）第3點第1款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造之建築物之規定。

  ㈡土地徵收條例(下稱土徵條例)第47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下稱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所指之既成建築物基地係指合

法之既成建築物。系爭建物其中00-0建號建物之主要建材為

鋼鐵架造，總面積為326.69平方公尺；00建號建物之層次増

建為2層，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946.8平方公尺，

其現況面積、構造與臺中巿○○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建物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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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均不相同，與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既成建築

物已非同一，不符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2款規定。又

00建號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土地，現況已無建物，故不符

土徵條例第47條既成建築物存在之前提要件。上開建物難認

為合法建築物，即非屬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

物。原處分審認上開建物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

第1款、第2款、第3款規定之建物，並無違誤。

  ㈢00建號建物坐落於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等土地，上開土地於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

（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依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

除000-0及000-0地號土地屬道路用地外，其餘皆屬住宅區用

地。而00建號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建物用途為「工廠」、總

面積5,333.66平方公尺；上訴人變更登記表所載營業項目包

括「塑膠日用品製造業、塑膠皮製品製造業、工業用塑膠製

品製造業」等，及依被上訴人所屬經濟發展局所提供工廠登

記編號99633080之登載事項，其廠地面積為2,399平方公

尺，使用電力容量、熱能為250馬力60千瓦，不符都市計畫

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18條第2款、第3款第12目有關住宅

區作工業使用之規定，即電力及氣體燃料不得超過6匹馬

力、電熱不得超過60瓩、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不得超過

150平方公尺，及不得經營塑膠類之製造。00建號建物即有

妨礙區段徵收實施後都市計畫有關住宅區之使用限制，故不

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所定「不妨礙都市計畫事

業」之情形，自不得申請原位置保留。

  ㈣依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上訴人應於被上訴人107年10

月2日公告徵收時之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公告期間自107年

10月8日起至107年11月7日止）提出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上訴人遲至110年12月9日提出申請，已逾法定受理期

間等語，為其論據，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00建號建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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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區段徵收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應全部徵收，其土地改良物應一

併徵收。惟對於範圍內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已辦竣財團法人

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倘

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實施者，其建築物得

免予徵收拆除，以避免物力資源浪費。而其建築物基地或用

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並依土徵條例第46條規定繳納差額

地價，以公平負擔開發費用。惟為兼顧情理，則應減輕其應

繳納之差額地價。土徵條例第47條爰規定：「區段徵收範圍

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

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

教團體用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並減輕其依前條規定應

繳納之差額地價，其減輕比例由主管機關視實際情形定之，

並載明於區段徵收計畫書。」依此，土徵條例第47條所稱之

既成建築物係指本應一併徵收並應發給補償費之現存且未滅

失之合法建物而言，如建物已滅失或為不合法建物，既不生

徵收之問題，即無請求保留建物並以原位置分配基地之權

利。

  ⒉經查，00建號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土地，於徵收當時現況

已無建物，為原判決依據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現場照片

及建築改良物調查表依法確定之事實，且為兩造所是認(見

原審卷第277頁、本院卷㈠第324頁)，原判決據以論斷00建

號建物已滅失不存在，不符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之要件，原處分否准上訴人此部分申請，於法有據，因

而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謂

土徵條例第47條並未限制以合法建物為限，惟臺中市審核作

業規定限定以合法建物始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違反土

徵條例第47條之規定云云，求予廢棄原審關此部分之原判

決，並無可取，應予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

㈡廢棄發回部分(即00-0、00、00建號建物部分)：　

  ⒈土徵條例第4條第6項授權訂定之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直

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受理本條例第47條規定申請按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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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保留分配土地，得會商需用土地人訂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審

核作業規定。」被上訴人據此訂定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

點規定：「(第1項)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者，應由

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

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建物基地所有

權人與建物所有權人不同者，應共同提出。(第2項)前項建

物基地所有權人應經本府核准發給抵價地，且同意以其應領

抵價地，供建物所有權人申請原位置保留。」其中關於應由

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提

出申請之規定，旨因土徵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規定徵收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

給之，惟同條例第47條又有原位置保留分配基地之機制，為

避免此種申請案產生已否合法發給土地改良物補償費之爭

議，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乃規定應於區段徵收公告期

間內提出原位置保留分配之申請，以利作業。然而，土徵條

例第47條並未規定申請期限，且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10點

明定：「(第1項)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土地，於本府通

知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前，申請撤銷並經本府同意者，依徵

收公告當時之補償標準及內容發給補償金。於抵價地分配作

業後，申請撤銷並經本府同意者，由本府就配餘土地辦理抵

價地分配作業。(第2項)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自行拆除前

項撤銷申請原位置保留之建物，並由本府發給自動拆除獎勵

金。」可知，被上訴人為契合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

配之規範意旨，仍許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建物所有

權人，得於抵價地分配作業前，撤銷原申請，改發放補償

金，基於同一法理，被上訴人本於實施辦法第18條賦予之職

權，對於在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後提出原位置保留之申請，經

審酌個案情形認尚在合理期間而予受理並從實體上予以准駁

者，難謂違反土徵條例第47條之規定。原判決未詳探究，以

上訴人未於系爭區段徵收案公告期間內提出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之申請，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已有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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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次按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不

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物基地，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且既成建物座落之基地已提出申請發給抵價

地者，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一)依建築法領有使

用執照之建築物。(二)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

築物。(三)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四)已辦竣

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

用地。」第4點規定：「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

物，其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無使用執照者，應提

出建築主管機關或建物所在地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有關該建

物下列文件之一：(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二)門

牌編釘證明。(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四)繳納水

費憑證。(五)繳納電費憑證。(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

完工證明書。(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

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八)其他足資證明文

件。」依此，只要符合上開第3點各款規定情形之一之建築

物，即屬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築物，不以

第3點第1款已獲領使用執照者為限。經查，系爭區段徵收案

範圍於61年11月30日始實施建築管理，而00-0及00建號建物

在實施建築管理前即分別於50年3月2日、58年1月5日建築完

成，並均辦理保存登記等情，為原判決依建物謄本及建物平

面圖確定之事實；另審諸系爭區段徵收案建築改良調查表，

系爭建物似有部分受有合法建物之損失補償(見原審卷第169

-171頁)。是以00-0及00建號建物建造完成時既未實施建築

管理，則該實施建築管理前已興建完成並依法完成第一次登

記之建築物似乎存在，果爾，則自與其是否領有使用執照無

涉。原審未予詳究，既認上開建物為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

完成並經依法第一次登記，復以查無上開建物之建築執照或

使用執照，難認上開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依建築法申

請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故應屬無使用執照之建物，進而以

其不符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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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之建築物之規定為由，否定上訴人之申請，理由即有矛

盾。

  ⒊再按「合法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不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

地：(一)位於公共設施用地範圍者。(二)妨礙街廓抵價地分

配者。(三)有影響區段徵收工程之虞者。(四)所附證件不全

或原申請發給抵價地案件未經本府核准，經通知補正，申請

人未於期限內補正或經補正後資料仍未完整者。(五)其他有

具體事實足以認定妨害區段徵收進行之虞者。」為臺中市審

核作業規定第5點所規定。經查，00-0及00建號建物現況，

其中00-0建號建物部分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326.

69平方公尺；00建號建物之層次増建為2層，主要建材為鋼

鐵架造，總面積為946.8平方公尺，其面積、構造與地政事

務所核發之建物平面圖及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

既成建築物有所差異(00-0建號為一層樓之鋼筋磚造蓋石棉

板建物；00建號為一層樓建物及騎樓)，而有增建、改建之

情形，固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惟如前所述，00-0及00建號

建物似乎存在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2款及第3款之可

得申請原位置保留之合法既成建築物，果若如此，則能否從

現況建物拆除違建部分而分離出原合法建物？及其是否因此

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及構成臺中市審核作業規

定第5點規定所定不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情形，均有未

明。原判決未詳研求，逕以上開合法建物業經增建、修建及

拆除，故其與第一次登記之建築物非屬同一為由，即認00-0

及00建號建物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所稱之建

物，尚有速斷。

  ⒋得依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既有建築物基地者，除

該既有建築物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至第4款

規定之前提外，尚以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為

要件。是系爭區段徵收計畫及其都市計畫自為審核除00建號

建物以外之其他系爭建物得否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基礎。經

查，上訴人經原審闡明後之聲明係請求准於○○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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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劃為住宅區非屬公共設施用

地範圍內為原位置保留分配，惟原判決復以使用分區證明書

(見原審卷第383-384頁)所載之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

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為據，並以00建號建

物有妨礙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

區區段徵收開發)為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然而，本

件係屬先行區段徵收，而其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在後之案件，

惟系爭區段徵收案對應之都市計畫究為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

明所載之「○○市○○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或原判決所稱之「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

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抑或為其他都市計

畫，均有未明。原判決未予詳查，即謂00建號建物有妨礙都

市計畫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亦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理

由矛盾之違誤。

  ⒌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且

00-0、00、00建號建物如屬合法建物而有增建、修建之情

形，是否致使現仍存在之合法建物部分有臺中市審核作業規

定第5點所定情形，即其有無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

計畫等事證，均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此部分應廢棄

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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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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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5號
上  訴  人  晉惠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煌               
訴訟代理人  簡文鎮  律師
            詹順貴  律師
            李柏寬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榮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區段徵收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
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申請坐落○○市○○區○○○段00-0、00及00號建號建物基地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訴，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二、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為辦理「臺中市○○○○地區區段徵收案」（下稱系爭區段徵收案），報經內政部以民國107年8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5191號函核准區段徵收，被上訴人據以107年10月2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82號公告（下稱107年10月2日公告，公告期間：自107年10月8日至107年11月7日止）區段徵收○○市○○區○○○段（下同）0-0地號等2,119筆土地，並一併徵收區段徵收範圍內公、私有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良物，並以107年10月2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821號函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上訴人所有00-0地號等27筆土地（含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此6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之00-0、00、00及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位於上開區段徵收範圍。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向被上訴人申請發給抵價地，經被上訴人以108年12月30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80311519號函核准。嗣上訴人於110年12月9日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7日以府授地區二字第111002344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系爭建物尚不符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要件等語。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乃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⑵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110年12月9日之申請，作成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於○○市○○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劃為住宅區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按上訴人申請准予原位置保留分配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駁回後，提起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
  ㈠系爭區段徵收案實施建築管理之時間為61年11月30日，系爭建物建築完成日期均早於61年11月30日，且查無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尚難認前揭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依建築法第25條及第28條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之紀錄，故應屬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3項所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而無使用執照之建物，不符臺中市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下稱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造之建築物之規定。
  ㈡土地徵收條例(下稱土徵條例)第47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所指之既成建築物基地係指合法之既成建築物。系爭建物其中00-0建號建物之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326.69平方公尺；00建號建物之層次増建為2層，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946.8平方公尺，其現況面積、構造與臺中巿○○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建物平面圖均不相同，與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既成建築物已非同一，不符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2款規定。又00建號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土地，現況已無建物，故不符土徵條例第47條既成建築物存在之前提要件。上開建物難認為合法建築物，即非屬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物。原處分審認上開建物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第2款、第3款規定之建物，並無違誤。
  ㈢00建號建物坐落於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上開土地於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依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除000-0及000-0地號土地屬道路用地外，其餘皆屬住宅區用地。而00建號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建物用途為「工廠」、總面積5,333.66平方公尺；上訴人變更登記表所載營業項目包括「塑膠日用品製造業、塑膠皮製品製造業、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等，及依被上訴人所屬經濟發展局所提供工廠登記編號99633080之登載事項，其廠地面積為2,399平方公尺，使用電力容量、熱能為250馬力60千瓦，不符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18條第2款、第3款第12目有關住宅區作工業使用之規定，即電力及氣體燃料不得超過6匹馬力、電熱不得超過60瓩、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及不得經營塑膠類之製造。00建號建物即有妨礙區段徵收實施後都市計畫有關住宅區之使用限制，故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所定「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之情形，自不得申請原位置保留。
  ㈣依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上訴人應於被上訴人107年10月2日公告徵收時之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公告期間自107年10月8日起至107年11月7日止）提出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上訴人遲至110年12月9日提出申請，已逾法定受理期間等語，為其論據，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00建號建物部分)：
  ⒈區段徵收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應全部徵收，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惟對於範圍內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倘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實施者，其建築物得免予徵收拆除，以避免物力資源浪費。而其建築物基地或用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並依土徵條例第46條規定繳納差額地價，以公平負擔開發費用。惟為兼顧情理，則應減輕其應繳納之差額地價。土徵條例第47條爰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並減輕其依前條規定應繳納之差額地價，其減輕比例由主管機關視實際情形定之，並載明於區段徵收計畫書。」依此，土徵條例第47條所稱之既成建築物係指本應一併徵收並應發給補償費之現存且未滅失之合法建物而言，如建物已滅失或為不合法建物，既不生徵收之問題，即無請求保留建物並以原位置分配基地之權利。
  ⒉經查，00建號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土地，於徵收當時現況已無建物，為原判決依據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現場照片及建築改良物調查表依法確定之事實，且為兩造所是認(見原審卷第277頁、本院卷㈠第324頁)，原判決據以論斷00建號建物已滅失不存在，不符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要件，原處分否准上訴人此部分申請，於法有據，因而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謂土徵條例第47條並未限制以合法建物為限，惟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限定以合法建物始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違反土徵條例第47條之規定云云，求予廢棄原審關此部分之原判決，並無可取，應予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
㈡廢棄發回部分(即00-0、00、00建號建物部分)：　
  ⒈土徵條例第4條第6項授權訂定之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受理本條例第47條規定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得會商需用土地人訂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被上訴人據此訂定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規定：「(第1項)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者，應由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建物基地所有權人與建物所有權人不同者，應共同提出。(第2項)前項建物基地所有權人應經本府核准發給抵價地，且同意以其應領抵價地，供建物所有權人申請原位置保留。」其中關於應由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之規定，旨因土徵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惟同條例第47條又有原位置保留分配基地之機制，為避免此種申請案產生已否合法發給土地改良物補償費之爭議，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乃規定應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提出原位置保留分配之申請，以利作業。然而，土徵條例第47條並未規定申請期限，且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10點明定：「(第1項)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土地，於本府通知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前，申請撤銷並經本府同意者，依徵收公告當時之補償標準及內容發給補償金。於抵價地分配作業後，申請撤銷並經本府同意者，由本府就配餘土地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第2項)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自行拆除前項撤銷申請原位置保留之建物，並由本府發給自動拆除獎勵金。」可知，被上訴人為契合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之規範意旨，仍許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建物所有權人，得於抵價地分配作業前，撤銷原申請，改發放補償金，基於同一法理，被上訴人本於實施辦法第18條賦予之職權，對於在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後提出原位置保留之申請，經審酌個案情形認尚在合理期間而予受理並從實體上予以准駁者，難謂違反土徵條例第47條之規定。原判決未詳探究，以上訴人未於系爭區段徵收案公告期間內提出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申請，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已有違誤。
  ⒉次按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物基地，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且既成建物座落之基地已提出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一)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二)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築物。(三)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四)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第4點規定：「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物，其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建築主管機關或建物所在地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有關該建物下列文件之一：(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二)門牌編釘證明。(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四)繳納水費憑證。(五)繳納電費憑證。(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八)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依此，只要符合上開第3點各款規定情形之一之建築物，即屬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築物，不以第3點第1款已獲領使用執照者為限。經查，系爭區段徵收案範圍於61年11月30日始實施建築管理，而00-0及00建號建物在實施建築管理前即分別於50年3月2日、58年1月5日建築完成，並均辦理保存登記等情，為原判決依建物謄本及建物平面圖確定之事實；另審諸系爭區段徵收案建築改良調查表，系爭建物似有部分受有合法建物之損失補償(見原審卷第169-171頁)。是以00-0及00建號建物建造完成時既未實施建築管理，則該實施建築管理前已興建完成並依法完成第一次登記之建築物似乎存在，果爾，則自與其是否領有使用執照無涉。原審未予詳究，既認上開建物為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並經依法第一次登記，復以查無上開建物之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難認上開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依建築法申請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故應屬無使用執照之建物，進而以其不符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之規定為由，否定上訴人之申請，理由即有矛盾。
  ⒊再按「合法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不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一)位於公共設施用地範圍者。(二)妨礙街廓抵價地分配者。(三)有影響區段徵收工程之虞者。(四)所附證件不全或原申請發給抵價地案件未經本府核准，經通知補正，申請人未於期限內補正或經補正後資料仍未完整者。(五)其他有具體事實足以認定妨害區段徵收進行之虞者。」為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5點所規定。經查，00-0及00建號建物現況，其中00-0建號建物部分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326.69平方公尺；00建號建物之層次増建為2層，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946.8平方公尺，其面積、構造與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建物平面圖及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既成建築物有所差異(00-0建號為一層樓之鋼筋磚造蓋石棉板建物；00建號為一層樓建物及騎樓)，而有增建、改建之情形，固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惟如前所述，00-0及00建號建物似乎存在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2款及第3款之可得申請原位置保留之合法既成建築物，果若如此，則能否從現況建物拆除違建部分而分離出原合法建物？及其是否因此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及構成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5點規定所定不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情形，均有未明。原判決未詳研求，逕以上開合法建物業經增建、修建及拆除，故其與第一次登記之建築物非屬同一為由，即認00-0及00建號建物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所稱之建物，尚有速斷。
  ⒋得依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既有建築物基地者，除該既有建築物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至第4款規定之前提外，尚以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為要件。是系爭區段徵收計畫及其都市計畫自為審核除00建號建物以外之其他系爭建物得否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基礎。經查，上訴人經原審闡明後之聲明係請求准於○○市○○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劃為住宅區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為原位置保留分配，惟原判決復以使用分區證明書(見原審卷第383-384頁)所載之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為據，並以00建號建物有妨礙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為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然而，本件係屬先行區段徵收，而其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在後之案件，惟系爭區段徵收案對應之都市計畫究為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所載之「○○市○○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或原判決所稱之「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抑或為其他都市計畫，均有未明。原判決未予詳查，即謂00建號建物有妨礙都市計畫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亦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理由矛盾之違誤。
  ⒌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且00-0、00、00建號建物如屬合法建物而有增建、修建之情形，是否致使現仍存在之合法建物部分有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5點所定情形，即其有無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等事證，均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此部分應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5號

上  訴  人  晉惠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煌               

訴訟代理人  簡文鎮  律師

            詹順貴  律師

            李柏寬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榮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區段徵收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

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申請坐落○○市○○區○○○段00-0、00及0

    0號建號建物基地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訴，暨各該訴訟

    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二、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為辦理「臺中市○○○○地區區段徵收案」（下稱系爭

    區段徵收案），報經內政部以民國107年8月28日內授中辦地

    字第1071305191號函核准區段徵收，被上訴人據以107年10

    月2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82號公告（下稱107年10月2

    日公告，公告期間：自107年10月8日至107年11月7日止）區

    段徵收○○市○○區○○○段（下同）0-0地號等2,119筆土地，並

    一併徵收區段徵收範圍內公、私有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良物

    ，並以107年10月2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821號函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上訴人所有00-0地號

    等27筆土地（含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地號土地，此6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之00-0、00、0

    0及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位於上開區段徵收範圍

    。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向被上訴人申請發給抵價地，經被

    上訴人以108年12月30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80311519號函核

    准。嗣上訴人於110年12月9日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被上

    訴人於111年2月7日以府授地區二字第1110023441號函（下

    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系爭建物尚不符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

    地之要件等語。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乃向

    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⑵被

    上訴人應依上訴人110年12月9日之申請，作成系爭土地及系

    爭建物，於○○市○○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劃為

    住宅區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按上訴人申請准予原位置

    保留分配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駁回後，提起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

  ㈠系爭區段徵收案實施建築管理之時間為61年11月30日，系爭

    建物建築完成日期均早於61年11月30日，且查無建築執照或

    使用執照，尚難認前揭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依建築法

    第25條及第28條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之紀錄，故應

    屬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3項所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而無

    使用執照之建物，不符臺中市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建物基地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下稱臺中市審核作業規

    定）第3點第1款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造之建築物之規定。

  ㈡土地徵收條例(下稱土徵條例)第47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下稱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所指之既成建築物基地係指合法

    之既成建築物。系爭建物其中00-0建號建物之主要建材為鋼

    鐵架造，總面積為326.69平方公尺；00建號建物之層次増建

    為2層，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946.8平方公尺，其

    現況面積、構造與臺中巿○○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建物平面圖均

    不相同，與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既成建築物已

    非同一，不符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2款規定。又00建

    號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土地，現況已無建物，故不符土徵

    條例第47條既成建築物存在之前提要件。上開建物難認為合

    法建築物，即非屬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物。原

    處分審認上開建物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

    第2款、第3款規定之建物，並無違誤。

  ㈢00建號建物坐落於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等土地，上開土地於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

    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依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除000-

    0及000-0地號土地屬道路用地外，其餘皆屬住宅區用地。而

    00建號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建物用途為「工廠」、總面積5,

    333.66平方公尺；上訴人變更登記表所載營業項目包括「塑

    膠日用品製造業、塑膠皮製品製造業、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

    業」等，及依被上訴人所屬經濟發展局所提供工廠登記編號

    99633080之登載事項，其廠地面積為2,399平方公尺，使用

    電力容量、熱能為250馬力60千瓦，不符都市計畫法臺中市

    施行自治條例第18條第2款、第3款第12目有關住宅區作工業

    使用之規定，即電力及氣體燃料不得超過6匹馬力、電熱不

    得超過60瓩、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不得超過150平方公

    尺，及不得經營塑膠類之製造。00建號建物即有妨礙區段徵

    收實施後都市計畫有關住宅區之使用限制，故不符合臺中市

    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所定「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之情形，

    自不得申請原位置保留。

  ㈣依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上訴人應於被上訴人107年10

    月2日公告徵收時之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公告期間自107年

    10月8日起至107年11月7日止）提出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上訴人遲至110年12月9日提出申請，已逾法定受理期

    間等語，為其論據，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00建號建物部分)：

  ⒈區段徵收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應全部徵收，其土地改良物應一

    併徵收。惟對於範圍內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已辦竣財團法人

    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倘

    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實施者，其建築物得

    免予徵收拆除，以避免物力資源浪費。而其建築物基地或用

    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並依土徵條例第46條規定繳納差額

    地價，以公平負擔開發費用。惟為兼顧情理，則應減輕其應

    繳納之差額地價。土徵條例第47條爰規定：「區段徵收範圍

    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

    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

    教團體用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並減輕其依前條規定應

    繳納之差額地價，其減輕比例由主管機關視實際情形定之，

    並載明於區段徵收計畫書。」依此，土徵條例第47條所稱之

    既成建築物係指本應一併徵收並應發給補償費之現存且未滅

    失之合法建物而言，如建物已滅失或為不合法建物，既不生

    徵收之問題，即無請求保留建物並以原位置分配基地之權利

    。

  ⒉經查，00建號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土地，於徵收當時現況已

    無建物，為原判決依據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現場照片及

    建築改良物調查表依法確定之事實，且為兩造所是認(見原

    審卷第277頁、本院卷㈠第324頁)，原判決據以論斷00建號建

    物已滅失不存在，不符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之要件，原處分否准上訴人此部分申請，於法有據，因而判

    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謂土徵

    條例第47條並未限制以合法建物為限，惟臺中市審核作業規

    定限定以合法建物始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違反土徵條

    例第47條之規定云云，求予廢棄原審關此部分之原判決，並

    無可取，應予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

㈡廢棄發回部分(即00-0、00、00建號建物部分)：　

  ⒈土徵條例第4條第6項授權訂定之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直

    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受理本條例第47條規定申請按原位

    置保留分配土地，得會商需用土地人訂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審

    核作業規定。」被上訴人據此訂定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

    點規定：「(第1項)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者，應由

    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

    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建物基地所有

    權人與建物所有權人不同者，應共同提出。(第2項)前項建

    物基地所有權人應經本府核准發給抵價地，且同意以其應領

    抵價地，供建物所有權人申請原位置保留。」其中關於應由

    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提

    出申請之規定，旨因土徵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規定徵收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

    給之，惟同條例第47條又有原位置保留分配基地之機制，為

    避免此種申請案產生已否合法發給土地改良物補償費之爭議

    ，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乃規定應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

    內提出原位置保留分配之申請，以利作業。然而，土徵條例

    第47條並未規定申請期限，且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10點明

    定：「(第1項)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土地，於本府通知

    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前，申請撤銷並經本府同意者，依徵收

    公告當時之補償標準及內容發給補償金。於抵價地分配作業

    後，申請撤銷並經本府同意者，由本府就配餘土地辦理抵價

    地分配作業。(第2項)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自行拆除前項

    撤銷申請原位置保留之建物，並由本府發給自動拆除獎勵金

    。」可知，被上訴人為契合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

    之規範意旨，仍許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建物所有權

    人，得於抵價地分配作業前，撤銷原申請，改發放補償金，

    基於同一法理，被上訴人本於實施辦法第18條賦予之職權，

    對於在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後提出原位置保留之申請，經審酌

    個案情形認尚在合理期間而予受理並從實體上予以准駁者，

    難謂違反土徵條例第47條之規定。原判決未詳探究，以上訴

    人未於系爭區段徵收案公告期間內提出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之申請，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已有違誤。

  ⒉次按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

    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物基地，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且既成建物座落之基地已提出申請發給抵價地

    者，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一)依建築法領有使用

    執照之建築物。(二)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築

    物。(三)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四)已辦竣財

    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

    地。」第4點規定：「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物

    ，其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

    建築主管機關或建物所在地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有關該建物

    下列文件之一：(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二)門牌

    編釘證明。(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四)繳納水費

    憑證。(五)繳納電費憑證。(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

    工證明書。(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

    、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八)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依此，只要符合上開第3點各款規定情形之一之建築物，即

    屬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築物，不以第3點

    第1款已獲領使用執照者為限。經查，系爭區段徵收案範圍

    於61年11月30日始實施建築管理，而00-0及00建號建物在實

    施建築管理前即分別於50年3月2日、58年1月5日建築完成，

    並均辦理保存登記等情，為原判決依建物謄本及建物平面圖

    確定之事實；另審諸系爭區段徵收案建築改良調查表，系爭

    建物似有部分受有合法建物之損失補償(見原審卷第169-171

    頁)。是以00-0及00建號建物建造完成時既未實施建築管理

    ，則該實施建築管理前已興建完成並依法完成第一次登記之

    建築物似乎存在，果爾，則自與其是否領有使用執照無涉。

    原審未予詳究，既認上開建物為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

    並經依法第一次登記，復以查無上開建物之建築執照或使用

    執照，難認上開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依建築法申請建

    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故應屬無使用執照之建物，進而以其不

    符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

    建築物之規定為由，否定上訴人之申請，理由即有矛盾。

  ⒊再按「合法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不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

    地：(一)位於公共設施用地範圍者。(二)妨礙街廓抵價地分

    配者。(三)有影響區段徵收工程之虞者。(四)所附證件不全

    或原申請發給抵價地案件未經本府核准，經通知補正，申請

    人未於期限內補正或經補正後資料仍未完整者。(五)其他有

    具體事實足以認定妨害區段徵收進行之虞者。」為臺中市審

    核作業規定第5點所規定。經查，00-0及00建號建物現況，

    其中00-0建號建物部分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326.

    69平方公尺；00建號建物之層次増建為2層，主要建材為鋼

    鐵架造，總面積為946.8平方公尺，其面積、構造與地政事

    務所核發之建物平面圖及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

    既成建築物有所差異(00-0建號為一層樓之鋼筋磚造蓋石棉

    板建物；00建號為一層樓建物及騎樓)，而有增建、改建之

    情形，固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惟如前所述，00-0及00建號

    建物似乎存在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2款及第3款之可

    得申請原位置保留之合法既成建築物，果若如此，則能否從

    現況建物拆除違建部分而分離出原合法建物？及其是否因此

    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及構成臺中市審核作業規

    定第5點規定所定不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情形，均有未

    明。原判決未詳研求，逕以上開合法建物業經增建、修建及

    拆除，故其與第一次登記之建築物非屬同一為由，即認00-0

    及00建號建物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所稱之建物

    ，尚有速斷。

  ⒋得依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既有建築物基地者，除

    該既有建築物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至第4款

    規定之前提外，尚以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為

    要件。是系爭區段徵收計畫及其都市計畫自為審核除00建號

    建物以外之其他系爭建物得否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基礎。經查

    ，上訴人經原審闡明後之聲明係請求准於○○市○○區○○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劃為住宅區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

    為原位置保留分配，惟原判決復以使用分區證明書(見原審

    卷第383-384頁)所載之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

    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為據，並以00建號建物有妨礙108

    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為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然而，本件係屬先行區段徵

    收，而其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在後之案件，惟系爭區段徵收案

    對應之都市計畫究為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所載之「○○市○○

    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或原判決所稱之「108

    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抑或為其他都市計畫，均有未明。原判決未予詳查，即

    謂00建號建物有妨礙都市計畫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亦有

    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理由矛盾之違誤。

  ⒌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且0

    0-0、00、00建號建物如屬合法建物而有增建、修建之情形

    ，是否致使現仍存在之合法建物部分有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

    第5點所定情形，即其有無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

    畫等事證，均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此部分應廢棄發

    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5號

上  訴  人  晉惠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煌               

訴訟代理人  簡文鎮  律師

            詹順貴  律師

            李柏寬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榮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區段徵收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

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申請坐落○○市○○區○○○段00-0、00及00號建號建物基地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訴，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二、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為辦理「臺中市○○○○地區區段徵收案」（下稱系爭區段徵收案），報經內政部以民國107年8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5191號函核准區段徵收，被上訴人據以107年10月2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82號公告（下稱107年10月2日公告，公告期間：自107年10月8日至107年11月7日止）區段徵收○○市○○區○○○段（下同）0-0地號等2,119筆土地，並一併徵收區段徵收範圍內公、私有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良物，並以107年10月2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821號函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上訴人所有00-0地號等27筆土地（含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此6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之00-0、00、00及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位於上開區段徵收範圍。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向被上訴人申請發給抵價地，經被上訴人以108年12月30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80311519號函核准。嗣上訴人於110年12月9日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7日以府授地區二字第111002344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系爭建物尚不符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要件等語。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乃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⑵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110年12月9日之申請，作成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於○○市○○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劃為住宅區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按上訴人申請准予原位置保留分配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駁回後，提起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

  ㈠系爭區段徵收案實施建築管理之時間為61年11月30日，系爭建物建築完成日期均早於61年11月30日，且查無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尚難認前揭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依建築法第25條及第28條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之紀錄，故應屬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3項所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而無使用執照之建物，不符臺中市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下稱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造之建築物之規定。

  ㈡土地徵收條例(下稱土徵條例)第47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所指之既成建築物基地係指合法之既成建築物。系爭建物其中00-0建號建物之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326.69平方公尺；00建號建物之層次増建為2層，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946.8平方公尺，其現況面積、構造與臺中巿○○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建物平面圖均不相同，與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既成建築物已非同一，不符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2款規定。又00建號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土地，現況已無建物，故不符土徵條例第47條既成建築物存在之前提要件。上開建物難認為合法建築物，即非屬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物。原處分審認上開建物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第2款、第3款規定之建物，並無違誤。

  ㈢00建號建物坐落於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上開土地於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依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除000-0及000-0地號土地屬道路用地外，其餘皆屬住宅區用地。而00建號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建物用途為「工廠」、總面積5,333.66平方公尺；上訴人變更登記表所載營業項目包括「塑膠日用品製造業、塑膠皮製品製造業、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等，及依被上訴人所屬經濟發展局所提供工廠登記編號99633080之登載事項，其廠地面積為2,399平方公尺，使用電力容量、熱能為250馬力60千瓦，不符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18條第2款、第3款第12目有關住宅區作工業使用之規定，即電力及氣體燃料不得超過6匹馬力、電熱不得超過60瓩、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及不得經營塑膠類之製造。00建號建物即有妨礙區段徵收實施後都市計畫有關住宅區之使用限制，故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所定「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之情形，自不得申請原位置保留。

  ㈣依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上訴人應於被上訴人107年10月2日公告徵收時之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公告期間自107年10月8日起至107年11月7日止）提出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上訴人遲至110年12月9日提出申請，已逾法定受理期間等語，為其論據，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00建號建物部分)：

  ⒈區段徵收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應全部徵收，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惟對於範圍內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倘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實施者，其建築物得免予徵收拆除，以避免物力資源浪費。而其建築物基地或用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並依土徵條例第46條規定繳納差額地價，以公平負擔開發費用。惟為兼顧情理，則應減輕其應繳納之差額地價。土徵條例第47條爰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並減輕其依前條規定應繳納之差額地價，其減輕比例由主管機關視實際情形定之，並載明於區段徵收計畫書。」依此，土徵條例第47條所稱之既成建築物係指本應一併徵收並應發給補償費之現存且未滅失之合法建物而言，如建物已滅失或為不合法建物，既不生徵收之問題，即無請求保留建物並以原位置分配基地之權利。

  ⒉經查，00建號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土地，於徵收當時現況已無建物，為原判決依據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現場照片及建築改良物調查表依法確定之事實，且為兩造所是認(見原審卷第277頁、本院卷㈠第324頁)，原判決據以論斷00建號建物已滅失不存在，不符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要件，原處分否准上訴人此部分申請，於法有據，因而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謂土徵條例第47條並未限制以合法建物為限，惟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限定以合法建物始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違反土徵條例第47條之規定云云，求予廢棄原審關此部分之原判決，並無可取，應予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

㈡廢棄發回部分(即00-0、00、00建號建物部分)：　

  ⒈土徵條例第4條第6項授權訂定之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受理本條例第47條規定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得會商需用土地人訂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被上訴人據此訂定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規定：「(第1項)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者，應由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建物基地所有權人與建物所有權人不同者，應共同提出。(第2項)前項建物基地所有權人應經本府核准發給抵價地，且同意以其應領抵價地，供建物所有權人申請原位置保留。」其中關於應由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之規定，旨因土徵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惟同條例第47條又有原位置保留分配基地之機制，為避免此種申請案產生已否合法發給土地改良物補償費之爭議，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2點乃規定應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提出原位置保留分配之申請，以利作業。然而，土徵條例第47條並未規定申請期限，且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10點明定：「(第1項)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土地，於本府通知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前，申請撤銷並經本府同意者，依徵收公告當時之補償標準及內容發給補償金。於抵價地分配作業後，申請撤銷並經本府同意者，由本府就配餘土地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第2項)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自行拆除前項撤銷申請原位置保留之建物，並由本府發給自動拆除獎勵金。」可知，被上訴人為契合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之規範意旨，仍許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建物所有權人，得於抵價地分配作業前，撤銷原申請，改發放補償金，基於同一法理，被上訴人本於實施辦法第18條賦予之職權，對於在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後提出原位置保留之申請，經審酌個案情形認尚在合理期間而予受理並從實體上予以准駁者，難謂違反土徵條例第47條之規定。原判決未詳探究，以上訴人未於系爭區段徵收案公告期間內提出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申請，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已有違誤。

  ⒉次按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物基地，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且既成建物座落之基地已提出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一)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二)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築物。(三)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四)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第4點規定：「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物，其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建築主管機關或建物所在地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有關該建物下列文件之一：(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二)門牌編釘證明。(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四)繳納水費憑證。(五)繳納電費憑證。(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八)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依此，只要符合上開第3點各款規定情形之一之建築物，即屬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築物，不以第3點第1款已獲領使用執照者為限。經查，系爭區段徵收案範圍於61年11月30日始實施建築管理，而00-0及00建號建物在實施建築管理前即分別於50年3月2日、58年1月5日建築完成，並均辦理保存登記等情，為原判決依建物謄本及建物平面圖確定之事實；另審諸系爭區段徵收案建築改良調查表，系爭建物似有部分受有合法建物之損失補償(見原審卷第169-171頁)。是以00-0及00建號建物建造完成時既未實施建築管理，則該實施建築管理前已興建完成並依法完成第一次登記之建築物似乎存在，果爾，則自與其是否領有使用執照無涉。原審未予詳究，既認上開建物為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並經依法第一次登記，復以查無上開建物之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難認上開建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依建築法申請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故應屬無使用執照之建物，進而以其不符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之規定為由，否定上訴人之申請，理由即有矛盾。

  ⒊再按「合法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不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一)位於公共設施用地範圍者。(二)妨礙街廓抵價地分配者。(三)有影響區段徵收工程之虞者。(四)所附證件不全或原申請發給抵價地案件未經本府核准，經通知補正，申請人未於期限內補正或經補正後資料仍未完整者。(五)其他有具體事實足以認定妨害區段徵收進行之虞者。」為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5點所規定。經查，00-0及00建號建物現況，其中00-0建號建物部分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326.69平方公尺；00建號建物之層次増建為2層，主要建材為鋼鐵架造，總面積為946.8平方公尺，其面積、構造與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建物平面圖及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既成建築物有所差異(00-0建號為一層樓之鋼筋磚造蓋石棉板建物；00建號為一層樓建物及騎樓)，而有增建、改建之情形，固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惟如前所述，00-0及00建號建物似乎存在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2款及第3款之可得申請原位置保留之合法既成建築物，果若如此，則能否從現況建物拆除違建部分而分離出原合法建物？及其是否因此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及構成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5點規定所定不予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情形，均有未明。原判決未詳研求，逕以上開合法建物業經增建、修建及拆除，故其與第一次登記之建築物非屬同一為由，即認00-0及00建號建物不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所稱之建物，尚有速斷。

  ⒋得依土徵條例第47條原位置保留分配既有建築物基地者，除該既有建築物符合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3點第1款至第4款規定之前提外，尚以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為要件。是系爭區段徵收計畫及其都市計畫自為審核除00建號建物以外之其他系爭建物得否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基礎。經查，上訴人經原審闡明後之聲明係請求准於○○市○○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劃為住宅區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為原位置保留分配，惟原判決復以使用分區證明書(見原審卷第383-384頁)所載之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為據，並以00建號建物有妨礙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為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然而，本件係屬先行區段徵收，而其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在後之案件，惟系爭區段徵收案對應之都市計畫究為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所載之「○○市○○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或原判決所稱之「108年10月7日○○都市計畫主部計畫(配合○○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抑或為其他都市計畫，均有未明。原判決未予詳查，即謂00建號建物有妨礙都市計畫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亦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理由矛盾之違誤。

  ⒌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且00-0、00、00建號建物如屬合法建物而有增建、修建之情形，是否致使現仍存在之合法建物部分有臺中市審核作業規定第5點所定情形，即其有無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等事證，均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此部分應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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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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